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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內容參考《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第615章）（《打擊
洗錢條例》）、及由保險業監管局發表的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指引（《指引3》）內相關的條文而釐定，並旨在提高入場人士對講座主題的
理解。

本簡報內的資料屬一般性質，同時亦不擬涵蓋所有適用於閣下或貴商號的法
定規定。不論在任何情形下，本簡報及講座中涵蓋的資訊不能取代任何適用
於閣下或貴商號的法律、法規和指引。閣下或貴商號應向其法律顧問尋求專
業法律意見，以確保閣下或貴商號能遵守《打擊洗錢條例》及《指引3》，並
履行其相關合規責任。

本簡報的所有版權及任何其他權利均屬保險業監管局所有，並僅供閣下或貴
商號私人閱覽或在有關公司內閱覽之用。除非得到保險業監管局的事前書面
同意，否則任何人士不得將該等資料複製或分發予第三者，或將其使用作商
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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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的
更新要項及其他合規事宜

4

合規事宜更新要項
視察
所得結果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打擊洗錢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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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修訂的目的（自2023年第2季起生效）

加強香港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規管制度，以履行其作為財務行動特別組織
（特別組織）成員的責任。

訂立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發牌
制度，及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
註冊制度。

處理特別組織在相互評估報告和
其他情況就《打擊洗錢條例》提
出的雜項及技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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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指引3》

1

6

修訂「政治人物」一詞的定義，並允許更靈活處理「前政治人物」。

修訂信託實益擁有人的定義，跟《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修訂後）的定義保持一致。

准許使用認可的數碼識別系統核實客戶的身分，包括在客戶沒有為身分識別的目的而現身時。

修訂《指引3》的目的（自2023年6月1日起生效）



「政治人物」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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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為免引起疑問，國際組織政治人物的定義並沒有作出修訂。



前政治人物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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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及
的
風
險
因
素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該名個人曾擔任重要公職，但
目前沒有如此擔任重要公職。

前政治人物的定義

按照風險為本方法*，保險機
構可決定：

就退位後不再涉及高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前政治
人物不採取或不繼續採取相關
嚴格審查措施。

*在處理前政治人物時應根據
風險而不可單純根據指定時限
作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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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保險單的交易細節。

該名個人仍可發揮的
（非正式）影響力的
程度。

該名個人作為政治
人物時所擔任職位
的級別。

該名個人以往及現有
職能是否有任何關連。

根據第4.11.14及4.11.20段進行合適的評估

政治人物

對政治人物進行合適的評估

政治人物的背景說明。

不足夠

計及因素

最低限度規定

良好作業方式

視察
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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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保險單持有人在簽發前一刻進行姓名篩查

對新保險單持有人進行姓名篩查

篩查

姓名：xxx
性別：xxx
出生日期：xxx

結果：
100% 吻合

資料：

……..
………..
………
……………..
…………..

保險單
簽發

確保篩查能在處理時間
較長的保險單簽發前一
刻進行，從而令最新的
政治人物／恐怖分子／
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可
被篩查出來。

政治人物

已被識別
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 恐怖分子

視察
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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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篩查的時間及提早發放警示機制

姓名篩查的時間和頻率

即日
簽發的
保險單

保險單

基於2018年落實的提早發放警示機制，
審視持續篩查的頻率。

在進行首次政治人物及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的篩查時 ，
應避免等待夜間批次的篩查。個案例如：
• 個案一：即日簽發的保險單
• 個案二：更改保險單持有人的個案

篩查

姓名：xxx
性別：xxx
出生日期：xxx

結果：
100% 吻合

資料：

……..
………..
………
……………..
…………..

個案二

個案一

視察
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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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與自動姓名篩查

客戶數據庫 外部數據庫（例如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綜合名單）

系統篩查工具

結果

客戶數據庫

外部數據庫（例如聯合
國安全理事會綜合名單）

合規事宜

結果自動姓名篩查

手動姓名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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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使用的監管技術（Suptech）–
評估姓名篩查的有效性（系統篩查工具）

• 更有效地測試及驗證保險機構的姓名篩選系統。

• 專注所採用參數及門檻的合理性。

保監局使用的監管技術（Suptech） 保監局的獨立測試

• 使用關於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及政治人物的公開數據。

• 系統測試會在測試環境進行，而該環境是完全複製其
實際環境和設置。

• 所有篩查結果，包括由保險機構的篩查系統產生的所
有警示，將送回保監局作分析。

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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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篩查 – 一般監控

高級管理層的支持，包括足夠的資源分配，及其持續監察

合規部門人員應了解打擊洗錢的技術知識，以作有效的實施及監察

提供職員清楚及詳盡的政策和程序，讓他們獲得充足的指引

了解用作篩查系統的限制及其可能產生的風險

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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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篩查 – 一般監控

仔細考慮使用的計算程式／參數的背後原因

保留計算程式／參數設定的審計線索，及記錄「清除警示」的理由

清除警示的工作人員應具備足夠的知識

作定期及嚴格的測試，以確立篩查系統的有效性

篩查受制裁的人士或實體及政治人物

合規事宜



就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而言的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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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
該信託的受託人

該信託的財產授予人

該信託的保護人或執行人

對該信託擁有最終的控制權的個人

修訂信託實益擁有人的定義，跟《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修訂後）的定義保持一致。

有權享有信託財產的既得權
益的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



就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而言的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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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客戶

財產授予人

受託人

保護人／
執行人

信託受益人／
某類別受益人

自然人／法人 擁有權／控制權結構 實益擁有人指最終擁
有或控制客戶，或由
客戶代其進行交易或
活動的自然人。

自然人

自然人

法人

法人

自然人

自然人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實益擁有人

例子
（並非詳盡無遺）



就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而言的實益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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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人

《打擊洗錢條例》界定就信託而言的實
益擁有人包括受託人。

實益擁有人

受託人 客戶

保險機構應根據本指引下有關角色的相關識別及核實
身分要求，採取當中較嚴格的一套，以識別及核實受
託人的身分。

實益擁有人

如受託人亦被視為客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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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

保險機構在進行機構層面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風險評估和客戶風險評估時，除受託人所引致的
風險外，應考慮受託人背後的實際客戶（通常為信
託的財產授予人）所引致的風險。

為持續監察在少數受託人代表多名財產授予人行事的情況下：

保險機構應該不僅只以受託人為本監察交易，還應捕捉和監
察以財產授予人為本的可疑交易。

就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而言的實益擁有人

視察
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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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信託或其他類似的法律安排而言的實益擁有人

如信託受益人是藉特性或類別被指定，
受益人的姓名不會被提供。

在識別及核實的要求方面，保監局可
否提供任何指引？

《指引3》第4.4.12段：

如信託按特性或類別指定受益人時：

保險機構應就該受益人索取足夠資料，使該保險機構信
納在付款或受益人擬行使所歸屬權利時，能確立受益人
的身分。

. . .

合規事宜



被認可的數碼識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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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智方便」!

我是由香港政府開發及管理的。

我現在是唯一獲保監局認可，作為自然人身分核實的數碼識別系統。

考慮到市場發展及特定情況，保監局將來亦可能會認可類似由其他
司法管轄區政府開發及管理的數碼識別系統。

根據獲保監局認可的、屬可靠及獨立來源的數碼識別系統
以核實客戶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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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沒有為身分識別的目的而現身

保險人及保險中介人的責任

當客戶沒有為身分識別的目的而現身時，保險人及保險中介人均有責任根據《指引3》第4.12段採取相關額
外措施。

當客戶沒有為身分識
別的目的而現身，保
險經紀應在客戶與保
險公司建立業務關係
之前，將有關情況通
知保險公司。

合規事宜



其他更新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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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更新要項

第1章

增加
產品／服務／交易

的相關
高風險因素

第5章

第6章 第7章

第三方付款

付款時的
姓名篩查

可疑交易的
識別指標



第1章 – 增加產品／服務／交易的相關高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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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金額或
無上限之款項，
或大量低額之
款項。

接受不可追蹤的款
項，如現金、不明
來源銀行本票。

接受頻繁的款項，
而這些款項常超出
正常保費金額或交
付時間表。

接受不限時間之提款或提早退保，
且只收取少量的費用。

保險產品具有貸款之特點（特別是可接受
頻繁的貸款及／或以現金償還）。



第5章 – 第三方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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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客戶的保險單由第三方支付或收款

請幫我支付保費，
以及收取由保險單
產生的款項。

應採取合理措施，以緩減涉及第三方存款及支付的洗錢及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識辨及／或核實第三方付款人／收款人。

查明透過某人代表客戶收取／支付款項之原因。

採用風險為本方法，例如：

驗證客戶與第三方付款人／收款人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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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 第三方付款

要核實客戶與第三方付款人／收款人
之間的關係非常困難，例如核實兄弟
姊妹、祖父母、未婚夫婦等關係。

保監局可否就核實這類第三方付款人
／收款人之間的關係作出指引嗎？

. . .
• 採用風險為本方法，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
需要驗證每個客戶與付款人／收款人之間
的關係，以有效地緩減洗錢及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風險。

• 保險機構應明白，某類型的家庭關係相對
較難核實。保險機構在決定可接受的家庭
關係作第三方付款時，可考慮核實該等家
庭關係的困難程度。

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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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性存疑的聲明

收取銀行匯票的管控不足

聲明
本人，陳大文，特此
聲明，保險單編號
20231120 的保費由本
人所支付。

保險單持有人：
陳大文

資金來源：
固定收入

已經獲得自我聲明表格，
可以準備簽發保險單了。

更嚴謹的管控

測試管控是否有效，
及／或降低接受完全
依賴自我聲明的門檻。

完全依賴自我聲明

第5章 – 第三方付款

視察
所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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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 第三方付款

識別第三方付款人

查核第三方的姓名時，參考客戶／代理人數據庫，以再
次確認第三方的關係。

第三方付款記錄

建立及維持第三方付款記錄，以記錄所有已識辨的第
三方付款。

保險機構應定期覆核該第三方付款記錄，以偵測可疑
交易，例如同一名第三方為不同保險單持有人付款，
或同一名第三方就不同保險單持有人作出相類似／相
同關係的聲明。

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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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 第三方付款

在指定的時間內，以個人及／或保險中介人為本去監
察其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交易。

保險機構應考慮付款渠道的性質及其識別付款人姓名
的能力，以設立合理且充裕的時間（例如一年期）及
界定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範圍。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的一個例子是：
不具收據的銀行匯票。

進行每月一次的交易後審查，來斷定就保險單持有人
的累積第三方付款超越由保險機構設立的門檻時，是
否存在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持續監察 現金監察

合規事宜



第6章 – 付款時的姓名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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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有效的姓名篩查機制。

對！保險單
受益人也應
被篩查。

應篩查收款人！
全對！

篩查這些人士是為了
確保擬支付的款項不
會給予懷疑恐怖分子
及可能受制裁的人士

或實體。



第7章 – 可疑交易的識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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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單

沒有明顯關連 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第三方是誰？
第三方支付／收款的原因是什麼？

向香港進行跨境支付的原因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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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 可疑交易的識別指標

什麼是跨境交易？

跨境交易如何增加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風險？

. . .
跨境交易是指金融交易的付款人及收款人位於不同的司法
管轄區。

• 跨境交易會衍生較高的洗錢風險，原因是很難追
蹤涉及離岸司法管轄區的資金來源。

• 《指引3》第2.4段列載，保險機構進行機構層面
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時，應考慮
跨境交易所引致的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

合規事宜



保監局舉辦的電子持續專業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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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監局為持牌保險中介人舉辦的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電子持續專業培訓課程

就長期業務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持牌保險中介人。

目標參與者

持續專業發展（CPD）時數
2.5個強制性的「道德或規範」時數。

目標

介紹香港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法律框架。

包括案例研究及作業方法，以指引保險中介人如何在日常業
務中應對打擊洗錢和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要求。

2023年11月1日已開始接受報名登記

請參閱保監局於2023年10月30日發出的通函以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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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
(852) 3899 9983

(852) 3899 9993

enquiry@ia.org.hk

www.ia.org.hk

蓋世保鑑 Insur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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